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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体情况 

工程名称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 

建设单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法人代表 梁宝全 联系人 刘宏鹤 

通讯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广东路 167 号 

联系电话 84509570 传真 28234527 邮政编码 300201 

建设地点 
线路 1：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至珠江道 35kV

变电站；线路 2：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至双林 35kV 变电站。 

工程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电力供应业（D4420） 

环境影响 

报告表名称 
梅江 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 
天津市环境影响评价中心 

初步设计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部门 

天津市 

环境保护局 
文号 

津环保许可表

[2013]130 号 
时间 2013 年 9 月 22 日 

工程核准 

部  门 
- 文号 - 时间 - 

初步设计 

审批部门 

国网天津市 

电力公司 
文号 

津电建设

[2011]36 号 
时间 2011 年 4 月 6 日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天津市津南区电力开发工程股份合作公司、天津新业送变电安装公司等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 

投资总概算 

（万元） 
5650 

环保投资

（万元） 

15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0.3% 

实际总投资 

（万元） 
3963 15 0.4% 

环评主体工程规模 新敷设电缆 6.6km 工程开工日期 2010 年 10 月 25 日 

实际主体工程规模 新敷设电缆 6.6km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4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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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 

范围 

参照本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并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24-2014）》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工程（HJ705-2014）》

的要求，确定： 

电磁环境：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 

声环境：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1m。 

环境 

监测 

因子 

电磁环境：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声环境：等效连续 A 声级。 

环境 

敏感 

目标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及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的特点、实际影响范围，本次调查主要针对电缆管廊两侧各 30m

范围内的敏感目标进行，调查 30m 范围内的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经现场调查与环评报告复核，该项目位于天津市河西区、西青区内，与环评一致，

该项目周围 30m 内环境敏感目标见表 1。 

表 1                    该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保护目标 方位 最近距离 保护要素 

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 北侧 30m 

施工期：大气环境、声环境 

运行期：无 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

局刑侦支队 
北侧 30m 

 

调查 

重点 

重点调查该项目工程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工程内容是否有变更，该项目运行期

造成的电磁环境、声环境影响，以及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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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执行标准 

电磁 

环境 

标准 

根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确定的执行标准，以及最新颁布的环境保护

标准，最终确定本次验收执行标准，主要评价标准数值见表 1。 

表 1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标准限值 

阶段 监测因子 标准限值 标准依据 

环评及批复标准 

工频电场 居民区：4kV/m 《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

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HJ/T 24-1998） 
工频磁场 居民区：0.1mT 

无线电干扰 

（0.5MHz） 
35kV:46dB(V/m） 

《高压交流架空送电线无线电干

扰限值》（GB 15707-1995） 

最近颁布环境保护标准 

（校核标准） 

工频电场 4000V/m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2014） 工频磁场 100μT 

验收标准 
工频电场 4000V/m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8702-2014） 工频磁场 100μT 
 

声环境 

标准 

根据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环评批复确定的执行标准，环境噪声主要评价标准数

值见表 2。 

表 2                         环境噪声限值 

阶段 标准限值 标准依据 

环评及批复标准 
2 类 

昼间：60dB（A），夜间：50dB（A）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验收标准 

1 类 

昼间：55dB（A），夜间：45dB（A） 

注：该项目环评日期为 2009年 6 月，2015 年 10 月天津市《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进行了调

整，该项目所在区域被调整为 1 类标准适用区（详见附图 2）。 

“市环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新版）的函”（津环保固[2015]590

号）中规定“自实施之日起（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已通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批但未通过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建设项目，按本次划分的声环境区划进行管理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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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项目地理位置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位于天津市河西区、西青区环内，地理位置见附

图 1 。瑞江南（梅江） 220kV 变电站至双林 35kV 变电站：经纬度： N39°02'28.2" ，

E117°13'37.7"~N39°02'46.9"，E117°15'28.0"；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至珠江道 35kV 变电站：

经纬度：N39°02'28.2"，E117°13'37.7"~N39°03'44.1"，E117°13'06.3"。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为新建项目，35kV 出线 4 回，主要工程内容为：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至双林 35kV 变电站：敷设 2 回电缆 3700m，其中新建排管 1040m、

拉管 430m，其余均利用现有排管。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至珠江道 35kV 变电站：敷设 2

回电缆 2900m，其中拉管 200m，其余均利用现有排管。 

该项目线路排列为均匀分布，分别为 6+1 孔、18+2 孔、12+2 孔、21+2 孔。该项目大部分地埋

线缆均利用现有路径及排管，新建部分为洪泽路至洞庭路段排管（1040m）及拉管穿过解放南路

（140m）、卫津河（200m）、长泰河（290m）。 

工程占地及总平面布置、输电线路路径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至双林 35kV 变电站：由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北侧出口

出线，出线后沿现有电力排管敷设至解放南路，向北沿解放南路西侧排管敷设至浯水道，沿浯水道

排管向东敷设至双林 35kV 变电站，路径总长 3700m。本段线路除浯水道（洪泽路至洞庭路段，长

度 1040m）随道路施工新建电力排管（18 孔排管+2 孔通讯管）及拉管穿过解放南路（140m）、长

泰河（290m），其余均利用现状排管（沿现状道路）敷设，该段线路路径经过的主要为道路。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至珠江道 35kV 变电站：由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西侧出

口出线，拉管穿过卫津河（200m）后，沿环岛东路东侧排管敷设至江水道东折，沿江水道向北转

白云山路直至最后接入珠江道 35kV 变电站，路径总长 2900m，均利用现状排管（沿现状道路）敷

设（详见附图 3、4），该段线路路径经过的主要为道路及道路绿化带。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3963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15 万

元，主要用于绿化、生态恢复措施。 

工程变更情况及变更原因 

根据现场调查和相关资料，该项目按照环评中设计要求建设，实际主体工程规模与环评主体工

程规模基本一致（输电线路穿过卫津河段、解放南路段、长泰河段改为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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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电磁、声、水、固体废物等） 

1、营运期 

本项目为输电线路建设工程，采用埋地敷设电缆的方式，考虑地面的屏蔽作用，营运期电场强

度、磁感应强度影响值均很低，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电磁辐射影响。输电线路在正常输送的情况下，

不会排放对大气、声环境、地面水、地下水和土壤有影响的污染物，本项目运营期不会新增污染物

的排放。 

2、环保投资 

针对本项目建设期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估算本项目环保投资为 15 万元，约占工程总投资的

0.27%，主要为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环保竣工验收调查等的费用。 

3、总量控制 

输电线路在正常输送的情况下，不会排放对大气、声环境、地面水、地下水和土壤有影响的污

染物，没有新增总量。 

4、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 

本项目可满足地区经济发展而日趋增长的用电需求，其建设符合地区配电网络发展规划，并符

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根据本项目的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定通知书，项目的选址具有可行性。

本项目主要污染为施工期扬尘与噪声，新建电力排管的施工工期较短，在采取相应环保防治措施后，

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降至最低。综上所述，在建设单位确保环保投资足额投入、各项污染治理措

施切实施行、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本项目的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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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详见附件 1） 

表 3                   环评批复文件中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序号 审批文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1 
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减少临时用地面积，对临时性占用

的土地，在项目竣工前应恢复或优化原使用功能。 

6.6km 地埋线缆中 1.67km 为新建排管、拉

管，该部分工程与道路施工同步施工，工

程结束后，恢复为路面、植被（详见附图

4）；其余地埋线路均利用现有排管，无土

方作业。 

2 

合理布置施工场地，落实施工期噪声和振动防治措施。

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主动做好居民协调工作，如需夜间

施工，必须提前办理夜间施工许可，并公告当地居民后

方可施工。 

1.67km 的新建排管、拉管施工场地现状为

道路建设用地、道路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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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阶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文件中要求的 

环境保护措施 
实际建成情况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该出线工程除浯水道（洪泽路至洞庭路段，长

度 1040m）需新建电力排管外，其余均利用现状排

管（沿现状道路）。新建电力排管于浯水道（洪泽

路至洞庭路）道路施工期内同步施工，该区段现状

为道路建设用地，本项目的建设基本不会产生生态

影响。 

该出线工程浯水道段（洪泽路至洞庭路

段，长度 1040m）、长泰河段（拉管段，长度

290m）、解放南路段（拉管段，长度 140m）、

卫津河段（拉管段，长度 200m）为新建电力

排、拉管，浯水道段、长泰河段、解放南路

段与道路施工期内同步施工，施工区域位于

道路建设用地内，施工结束后，恢复为道路，

卫津河段施工结束后，恢复绿化带植被。 

大气

环境 

本项目直埋敷设在管道沿线施工作业带内施

工，开挖后及时回填。 

敷设电缆后，回填工程土，并夯实。 

水 

环境 

施工期间废水主要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部门抽走，不外排。 

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后，由环卫部门抽走，不外排。 

噪声 

尽量选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械设备，把

噪声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现场的空压机等设备均

应在相应方位搭设设备房或操作间并采取隔声措

施，不可露天作业。 

进入现场的机械设备、工器具等，必须

经过整修、油漆，统一色标标识，以保证其

在正常工况下工作。 

固体

废物 

管线施工开挖产生的挖方土约为 3120m3，除

1196m3 回填管槽外，剩余 1924m3 可作为道路施工

路基填方，同步施工阶段不产生工程弃土。民工产

生的少量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 

管线施工产生的多余工程弃土，作为道

路施工路基填方使用。 

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由环卫部

门清运。 

 

污染

影响 

电磁辐射 

该项目采用埋地敷设电缆的方式，考虑地面的

屏蔽作用，营运期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影响值均

很低，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电磁辐射影响。 

其它影响 

输电线路在正常输送的情况下，不会排放对大

气、声环境、地面水、地下水和土壤有影响的污染

物，本项目运营期不会新增污染物的排放。 

电磁辐射 

该项目均采用地埋线缆缆方式。 

社会

影响 
-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

工程建成运行满足了地区经济发展而日趋增

长的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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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 

磁 

环 

境 

监 

测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详见表 4。 

 表 4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地埋线缆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1 周期，每周期 5 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详见表 5。 

表 5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监测因子 点位数 监测方法 

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 

2 条输电线路，以地下输电线路中心正上

方的地面为起点，沿垂直于线路方向，

监测点间距为 1m，顺序测至电缆管廊边

缘外延 5m 处。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

工程》（HJ24-2014）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详见附件 4）； 

2、监测日期：2016 年 10 月 11 日； 

3、监测环境条件：阴；气温：18℃；湿度：20%；风速 3m/s。 

监测仪器及工况 

1、 监测仪器，详见表 6。 

表 6                             监测仪器汇总 

序号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1 电磁场分析仪 EFA-300 074 

2、工况：验收监测期间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的 2 条地埋线路缆均通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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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磁 

环 

境 

监 

测 

监测结果及分析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详见表 7，监测点位：详见附图 4。 

表 7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描述 

高度 

（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nT） 

1 珠江道站出口缆廊正上方 1.5 0.725 195.7 

2 珠江道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1m 1.5 0.645 192.7 

3 珠江道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2m 1.5 0.729 186.8 

4 珠江道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3m 1.5 0.650 187.1 

5 珠江道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4m 1.5 0.644 173.7 

6 珠江道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5m 1.5 0.708 169.0 

7 双林站出口缆廊正上方 1.5 0.697 301.2 

8 双林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1m 1.5 0.754 303.4 

9 双林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2m 1.5 0.697 292.7 

10 双林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3m 1.5 0.685 300.6 

11 双林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4m 1.5 0.685 271.3 

12 双林站出口缆廊正上方垂直线路外 5m 1.5 0.746 270.9 

备注：磁场强度单位：1nT（纳特）=10-3μT（微特）。 

 

监测结果表明，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各监测点位工频电场强度、

工频磁感应强度均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电场强度 4kV/m 和磁感

应强度 100μ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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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详见表 8。 

表 8                         监测因子及监测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地埋线缆 等效连续 A 声级 
2 周期，每周期 3 次（昼间 2 次，夜

间 1 次）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详见表 9。 

表 9                        监测方法及监测布点 

监测因子 点位数 监测方法 

等效连续 A 声级 2 条地埋线缆，每条地埋线缆监测 1 个点位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监测单位、监测时间、监测环境条件 

1、监测单位：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 

2、监测日期：2016 年 9 月 28 日~29 日； 

3、监测环境条件：晴，风速<3m/s。 

监测仪器及工况 

1、监测仪器，详见表 10。 

表 10                             监测仪器汇总 

序号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备注 

1 
AWA6218A+型 

噪声统计分析仪 
044947 地埋线缆 

2 ND9 型声校准器 893130 - 

2、工况：验收监测期间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的 2 条地埋线路缆均通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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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及分析 

地埋线缆周围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详见表 11，监测点位：详见附图 4。 

表 11                         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测点号 测点位置 
昼间声级 

[dB(A] 
主要声源 

夜间声级 

[dB(A)] 
主要声源 

1 
珠江道站出口缆廊正

上方垂直线路外 1m 
46 环境 43 环境 

2 
双林站出口缆廊正上

方垂直线路外 1m 
47 环境 44 环境 

1 类标准 昼间：55dB(A)，夜间：45dB(A) 

 

 

监测结果表明，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各测点声环境主要周围环境

噪声的影响，昼间声级为 46、47dB(A)，夜间声级为 43、44dB(A)，均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 1 类相应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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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该出线工程浯水道段（洪泽路至洞庭路新建排管段，长度 1040m）、长泰河段（拉

管段，长度 290m）、解放南路段（拉管段，长度 140m）、卫津河段（拉管段，长度

200m）为新建电力排、拉管，浯水道段、长泰河段、解放南路段与道路施工期内同

步施工，施工区域位于道路建设用地内，施工结束后，恢复为道路；卫津河段施工

结束后，恢复绿化带植被。该出线工程其余线路均利用现状排管（沿现状道路、绿

化带）敷设。 

大气

环境 

敷设电缆后，回填工程土，并夯实。 

水 

环境 

施工期间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由环卫部门抽走，不外排。 

噪声 

进入现场的机械设备、工器具等，必须经过整修、油漆，统一色标标识，以保

证其在正常工况下工作。 

固体

废物 

管线施工产生的多余工程弃土，作为道路施工路基填方使用，无外运土方。 

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试 

运 

行 

期 

污染

影响 

1、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该项目各个测点周围电磁环境良好，该项目的工频电场强

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全部达标。 

2 其它影响 

输电线路在正常输送的情况下，不会排放对大气、声环境、地面水、地下水和

土壤有影响的污染物，本项目运营期不会新增污染物的排放。 

社会

影响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建成运行满足了地区经济发展而日

趋增长的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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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分施工期和试运行期） 

1、施工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建设单位制订施工现场的环境规章制度和设置环境保护技术管理人员，负责施工期有关环保法

的贯彻及环保措施的具体落实。 

2、运行期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按照《天津市电力公司环境保护管理办法》（附件 2），建设单位设立环境保护负责人。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1、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①该项目完成后正式投产进入常规运行阶段后结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一次。 

②该项目如有群众投诉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并编制监测技术报告，向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上报备案。 

2、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该项目环保审批手续与档案齐全。 

该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国家电网公司环境污染事件处置应急预案》编制了相应的检修操作规程

及风险应急预案（见附件 3）。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 

工程建成后，其运行管理工作由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负责统一管理。 

经过调查核实，该项目执行了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及竣工验收制度。根

据现场监测，工程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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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 

调查结论 

1、工程基本情况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为新建项目。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至珠江道 35kV 变电站、瑞江南（梅江）

220kV 变电站至双林 35kV 变电站 2 条地埋线缆总长 6.6km。项目总投资 396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 万元，2010 年 10 月 25 日开工，2014 年 12 月 19 日竣工并投入运行。 

2、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工程实际建

设和试运行中已得到落实。 

3、生态影响 

地埋线路所经地区主要为道路、绿化带，经现场调查可知，该出线工程施工结束后进行复平，

并恢复原使用功能。 

4、电磁环境影响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各监测点位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均符

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规定的电场强度 4kV/m 和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 

5、声环境影响 

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各测点昼间、夜间声级均未超过《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 1 类相应标准限值。 

6、其他环境影响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编制了风险应急预案，该项目自试运行以来，未发生过重

大的环境风险事故。 

7、环境管理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设立专人负责环境保护工作。 

8、验收监测总结论 

综上所述，瑞江南（梅江）220kV 变电站 35kV 出线工程验收监测期间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

感应强度和环境噪声均符合相应的环境保护推荐限值要求。 

 

 


